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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，經濟部工業局 99 年間辦理「臺中港

關連工業區車行空間改善工程」等 4 項工程

採購案，遭檢舉涉偷工減料及驗收不實，經

檢調追查發現，該局中區管理處官員疑收受

賄賂，究實情為何？有無怠忽職守？確有深

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係據報載，經濟部工業局（下稱工業局）民國

（下同）99 年間辦理「臺中港關連工業區車行空間改善

工程」、「彰化縣全興工業區車行空間改善工程」、「

全興工業區次要道路機能強化工程」及「大甲幼獅工業

區照明系統及人行空間改進工程」等 4 項工程採購案，

遭檢舉涉偷工減料及驗收不實，經檢調追查發現，該局

中區管理處官員疑收受賄賂，究實情為何？有無怠忽職

守？確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，經經濟部暨所屬工業局

及政風處、審計部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

會）及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板橋地檢署）函

復說明在案，俾釐清案情相關疑義；復於 101 年 5 月 16

日現地履勘、聽取簡報及約詢相關業務主管說明案情，

以查明事實真相。案經調查完竣，茲列述調查意見如次

： 

一、經濟部工業局執行「臺中港關連工業區車行空間改善

工程」等 4 項工程採購案，查因監督不善，致未能有

效監督承商人力出勤、履約管理欠當、進度查核失真

及驗收草率等缺失，完工後即發生工程損壞等品質堪

慮情事，其中尤以品質人力控管項目，遭審計部連續

3 年審核提報查有履約跨標情事，顯有違失。 

(一)審計部為瞭解工業局辦理之「北中南老舊工業區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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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與開發計畫」執行成效，於 101 年度第 1 期財

務收支及決算抽查期程，辦理執行情形專案調查。

其中有關本案「臺中港關連工業區車行空間改善工

程」等 4 項採購案，即為上開計畫之一部分，合先

敘明。 

(二)查 98 及 99 年審計部查核上開計畫之結果，其中對

工業局 98 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抽查，其中有關部

分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之承商所派遣監

造人員，於同日辦理 2 個以上更新工程監造工作，

不符合約要求部分。據工業局函復：將追回不當利

得及違約罰款，另為避免類此情事發生，將責成相

關單位利用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，加強監造人員之

核對與勾稽，同時落實推動監造人員簽到制度；嗣

99 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抽查結果，核有部分委辦計

畫執行單位工作人員於契約執行期間，另擔任營造

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兼任技師，顯未確實辦理委辦計

畫工作，經審計部於 100 年 5 月 30 日函請工業局

查明妥處或檢討妥處。案經工業局函復將處以廠商

懲罰性違約金 4 千萬餘元，並將 65 件更新案，移

送內政部營建署或工程會依法妥處，暨研提改善措

施，惟對相關人員、監造廠商及專案管理廠商未善

盡監督管理之缺失，仍未有所處理，經審計部函請

經濟部再次查明妥處。由上開審計部 98 及 99 年查

核報告可知，工業局對承商未能有效監督人力出勤

，顯見履約管理失當無法落實。 

(三)嗣於 101 年審計部查核工業局辦理「北中南老舊工

業區之更新與開發計畫」採購案，調查發現工業局

未能有效監督承商依約執行，並依約及時查處，或

未能依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」規定，

落實執行標案管理系統作業，履約管理作業未臻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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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，致屢生跨標情事，顯未善盡監督管理之責，查

核結果分述如下：1.專案管理廠商工作人員於契約

執行期間，另擔任其他公共工程標案監造人員等，

核與契約規定未合，惟未能依約及時查處，顯未確

實辦理履約管理與驗收作業。2.監造單位派駐之現

場人員未能依規定落實執行標案管理系統作業，並

依約及時查處，致生跨標等情事，影響工程監造品

質及政府權益。3.工程承商指派之品質管理人員未

能依規定落實執行標案管理系統作業，並依約及時

查處，致生跨標等情事。4.工程承商指派之工地管

理人員未能有效管控，並依約及時查處，致生跨標

等情事。5.工程承商指派之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未能

有效管控，並依約及時查處。6.工程承商專任工程

人員未能有效管控，並依約及時查處，致生跨標等

情事。由上開審計部 101 年查核「北中南老舊工業

區之更新與開發計畫」採購案，發現工業局仍未能

落實執行標案管理系統作業，顯見履約管理作業失

當無法落實。 

(四)次查，按工業局辦理「北中南老舊工業區之更新與

開發計畫」之工程採購契約第 15 條驗收、(二)驗

收程序規定略以：廠商應於履約標的預定竣工日前

或竣工當日，將竣工日期書面通知監造單位/工程

司及機關，該通知須檢附工程竣工圖表，機關應於

收到該通知，會同監造單位/工程司及廠商，依據

契約、圖說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及數量，以確定

是否竣工。然經查工業局為更新大甲幼獅及全興工

業區照明系統及人行空間等公共設施，於 99 至 100

年間委託辦理「大甲幼獅工業區照明系統及人行空

間改善工程」及「彰化縣全興工業區車行空間改善

工程」。惟查 100 年 2 月 25 日「大甲幼獅工業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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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明系統及人行空間改善工程」之工業區更新工程

工程督導小組督導紀錄載述：人行道鋪設坡度不符

圖說要求、鋁合金植栽支撐架未按圖施工、請繪製

竣工圖、設計圖與圖說現場不符者甚多，然卻由承

商提報竣工，監造及 PCM 單位未把關驗證；100 年

8 月 29 日「彰化縣全興工業區車行空間改善工程」

之工業區更新工程工程督導小組督導紀錄載述：路

面未按照圖說設置路拱、沿線黃色網狀線範圍仍見

白色標線穿插其中與設計規定不符、交通標誌(減

速標誌)不符圖說。前開各工程存有與契約圖說或

數量不符情事，惟工業局仍同意廠商竣工申請，該

局顯未能確實辦理查驗工作，核與前開契約規定未

合。 

(五)另其中部分更新工程項目於驗收付款後，即陸續發

生損壞情事，如全興工業區次要道路機能強化工程

係由永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建造，於 99 年 7

月 13 日驗收合格，然於 99 年 10 月及 100 年 1 月

間分別於工一路、工五路發生路面破損；臺中港關

連工業區車行空間改善工程係由伯昇營造股份有

限公司承攬建造，於 99 年 2 月 8 日驗收合格，然

於 99 年 8 月 26 日於自強路卜峰公司前道路下陷；

彰化縣全興工業區車行空間改善工程係由永毅營

造工程有限公司承攬建造，於 99 年 1 月 18 日驗收

合格，然於 99 年 6 月 10 日於興工路南側人行道發

現：1.人行道多處塌陷。2.現場採樣檢測報告顯示

，高壓透水磚級配層夯實度不足，導致壓花坪及人

行道相關設施受損。3.興工路為工業區主要道路，

施作完工後已有多名民眾因人行道塌陷及坑洞跌

倒受傷。由上開諸多工程於驗收後即陸續發生損壞

情事，雖工程因仍在保固期間之內，可要求廠商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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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修復，然由其損壞情形可知驗收控管未盡確實、

工程品質堪慮。 

(六)綜上，經濟部工業局執行「臺中港關連工業區車行

空間改善工程」等 4 項工程採購案，查因監督不善

，致未能有效監督承商依實履約人力出勤，其中專

案管理、施工監造、品質管理、工地管理、安全衛

生及工程專任人員等皆未能有效管控，顯見履約管

理失當；諸多工程與圖說或數量不符，即允許承商

提報竣工，顯見進度查核失真；工程於驗收後即陸

續發生損壞情事，雖工程仍在保固期間內，仍由廠

商修復，然由其損壞情形可知其施工、驗收草率，

控管品質堪慮，其中尤以品質人力控管項目，遭審

計部連續 3 年審核提報查有履約跨標情事，顯有違

失。 

二、經濟部工業局辦理「臺中港關連工業區車行空間改善

工程」等 4 項工程採購案，因監督機制缺乏，內控失

調，屢生洩漏底價、受賄及接受不正當招待等嚴重違

紀情事，損及國家利益及政府公權力，且於本院及司

法機關調查期間，工業局對上列違法情事卻毫無所悉

，顯見管理鬆散、紀律廢弛，難辭其咎。 

(一)依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（101 年

度偵字第 10222 號）載明，黃○○係經濟部工業局

中區管理處高級專員，負責協助該處執行長綜理相

關工程採購等業務。然承商在工業局中區管理處辦

理「全興工業區次要道路機能強化工程」停工及復

工期間，為掌握中區管理處相關作為，基於違背職

務之行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犯意，接續對中區

管理處高級專員黃○○交付金錢賄賂及招待至酒

店飲宴等不正利益，金額合計約新台幣（下同）54

萬 8,000 元以上，使黃○○將其職務上所不應交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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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人之標案建議底價等公務資料交付予特定承商

，讓承商得以事先採取因應作為，而為違背職務之

行為。黃○○擔任中區管理處採購小組成員兼召集

人，負責召開底價審議會議並提出參考底價，供執

行長核定最後底價，詎黃○○竟違反政府採購法第

34 條第 2 項規定，將其職務上知悉並持有之標案設

計資料及參考底價等足以造成不公平競爭之資訊

，洩漏予特定承商知悉，使得以事先採取因應作為

，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，其中並有「大甲幼獅工業

區照明系統及人行空間改善工程」及「彰化縣全興

工業區車行空間改善工程」經黃○○事先即提供該

工程設計圖說、預算及參考底價，由該特定承商得

標該工程。另「臺中市關連工業區仁民中排防水自

動閉門及監視系統設置工程」亦由黃○○提供該工

程設計圖說、預算及參考底價，並請該承商另找兩

家廠商陪標，嗣因工業局決定取銷該採購案而停標

。由上開檢察官起訴書可知，該員係採購小組成員

兼召集人，負責底價審議會議並提出參考底價，供

執行長核定最後底價，然其將職務上知悉並持有之

標案設計資料及參考底價等足以造成不公平競爭

之資訊提供特定廠商，顯見工業局採購事前監督不

周，屢遭洩漏底價予特定投標廠商，顯有違失。 

(二)據工業局陳稱，自 101 年 4 月 11 日遭檢調搜索後

，工業局中區管理處即針對上述各案工程採購案進

行全面檢視，工業局局本部人員更於 101 年 4 月 16

日及 5 月 3 日兩次至中區管理處針對上述 4 工程案

辦理採購稽查，稽查結果相關本案之採購程序完備

。並稱黃高級專員○○並無參與上述 4 案驗收作業

，僅稱涉案該員，據悉有接受不當招待，另與施工

廠商私底下有財務往來，其風紀問題，檢調正在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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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中。且每年辦理「廉正教育訓練」乙次，宣導廉

正倫理規範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，中區管理

處亦配合政風室宣導採購人員避免與廠商過從甚

密以免觸法。另於本院現地進行履勘及約詢時表示

，工業局的工程案，平時就設有督導委員會，隨時

針對各地工程案進行抽查，並對承辦同仁三令五申

，不得與廠商宴飲或不當往來；該員就此次調查的

4 項工程案，均未參與驗收活動。因招標涉及底價

與比價，然底價核定部分並無由黃員經手之情形。

至於履約部分，黃員或許有經手例行行政作業，例

如工期之簽核云云等語。由上開司法及本院調查期

間，工業局對於該員屢次洩漏底價及與投標廠商不

正當交往等違法情事毫無知悉，顯見事後檢討不足

。 

(三)另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

書（101 年度偵字第 10222 號）載明，因經濟部工

業局中區管理處誤以為係仲信顧問公司向永毅營

造公司稱可以變更設計，永毅營造公司始停工等待

結果，因而工業局並未對永毅營造公司予以罰款及

公告停權，並無故意圖利永毅營造公司等語。然依

約變更設計係需由甲方（工業局中區管理處）同意

方得進行，並非僅取得監造單位授權即可進行變更

設計，顯見工業局於本案執行未能依約妥處、有違

工程常理，顯有違失。 

(四)綜上，經濟部工業局辦理「臺中港關連工業區車行

空間改善工程」等 4 項工程採購案，因事前監督不

周，任由採購小組成員兼召集人將其職務上知悉並

持有之標案設計資料及參考底價等足以造成不公

平競爭之資訊提供特定廠商，顯見辦理招標採購案

事前監督不周，又於本院及司法機關調查期間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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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該員屢次洩漏底價、受賄及接受不正當招待等嚴

重違法情事毫無所悉，顯見管理鬆散、紀律廢弛，

難辭其咎。 

 

 

調查委員：程仁宏 

陳永祥 


